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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0632-8128100
	电子邮件
	tezjtysj@zz.shandong.cn

	
	传真
	0632-8128123
	网址
	

	办公时间
	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公地址
	区交通运输局办公室机关：台儿庄区文化西路3199号
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台儿庄区台北路177号


	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交通运输工作法律、法规，起草有关地方规范性文件。组织和监督实施公路、水路、地方铁路行业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规划、计划、标准。牵头指导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参与拟订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指导交通运输行业有关体制改革工作。
（二）负责推进全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组织拟订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建立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机制，组织编制全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优化交通运输主要通道和重要枢纽节点布局，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融合。
（三）组织协调全区铁路公路水路综合运输，承担道路、水路、地方铁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监督实施道路、水路、地方铁路运输有关政策、准入制度、运营规范、标准。按照规定组织协调重点物资、紧急客货运输。指导道路、水路、地方铁路运输服务行业管理工作。指导城市客运工作。协调铁路道口监护管理和综合治理。
（四）负责提出公路、水路、地方铁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以及政府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提出有关财政、土地、价格等政策建议。负责公路超限检测站设置的报批工作。指导行业投融资工作。负责行业统计工作，发布有关信息。
（五）承担公路、水路、地方铁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市场监管责任。监督实施公路、水路、地方铁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相关政策、制度、标准。组织协调公路、水路、地方铁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有关重点工程建设和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指导交通基础设施管理和维护。按照规定负责港口规划和岸线使用管理工作。
（六）承担运输企业的业务指导及考核工作。
（七）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全区县道的布局规划，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公路工作，组织县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养护和管理。协助乡镇人民政府编制乡道、村道的规划。指导监督乡道、村道的规划、建设、养护、管理。负责全区公路的路政管理。
（八）承担区管内河通航水域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责任。负责区管内河港口、渡口、渡船危险品运输监管工作，负责所辖航道行政管理及渡口、渡运安全监督管理，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港口设施保安、引航管理工作。负责渔船检验和监督管理。
（九）贯彻实施国家交通科技政策、技术标准和规范，组织行业科技开发，推动技术进步。指导行业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指导行业教育、培训工作。
（十）指导交通运输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工作。负责相关国际运输的管理工作。
（十一）指导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全区交通战备工作，推进交通领域军民融合，承办区国防动员委员会的有关工作。
（十三）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四）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深化“一次办好”改革的要求，切实强化综合交通运输理念，推动交通运输行业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加大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力度；强化对行政许可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提高交通运输政务服务效率和质量；加快综合交通运输现代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优质便民化服务，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十五）有关职责分工。
1.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对河道采砂影响通航以及公路、地方铁路桥梁安全进行监管。区城乡水务局负责会同区自然资源局、区交通运输局监督管理河道采砂工作，统一编制河道采砂规划和计划；负责对河道采砂影响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堤防安全进行监管，配合发放《采砂许可证》。区自然资源局负责保障河道内砂石资源合理利用，配合发放《采矿许可证》。
2.关于校车安全管理。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公共交通，合理规划、设置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改善农村公路通行技术条件，按照标准设置校车停靠站点标识、标牌，施划站点标线，监督汽车维修企业落实校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依法对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企业的有关违法行为给予处罚。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做好校车使用许可申请的受理、分送、审查和上报工作、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备案管理工作；加强对学校的监管，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和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指导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督促学校加强学生乘车管理；与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区公安分局负责依法开展校车和驾驶人交通安全管理，依法查处校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加强校车行驶路线的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协助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对校车服务提供者开展校车驾驶人安全教育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关于危险化学品监管。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实施监督。对区管内河港口、渡口、渡船的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审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文件资料，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指导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有关部门的许可证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负责核发纳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目录和相关实施细则明确规定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不包括现场制作的大型储罐，在生产工艺装置中用于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加工操作的中间罐体）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负责对用于装卸、运输、储存危险化学品的特种设备（《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的）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市公安局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负责剧毒化学品跨区道路运输通行证线路审批，区公安分局依法开展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配合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
4.关于成品油监管。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商务和投资促进、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单位）依据各自职能，严格成品油批发、零售资质审核，依法严格查处个别不法企业非法调和油品、销售伪劣油品、走私油品、相关证照不齐、产品标示不全、向汽车或者摩托车销售普通柴油等行为，加强成品油税收管理，依法查处偷逃成品油消费税以及违规退税行为，严厉打击成品油领域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油品供应保障等有关工作。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加强成品油生产经营环评条件审查，加强对伪劣成品油无害化处理的监督管理。区交通运输局负责成品油交通运输企业、车辆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监督检查，规范成品油运输过程管理。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负责成品油流通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成品油流通领域市场准入，按照规定查处成品油经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流通秩序。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成品油安全生产、经营许可工作，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成品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和生产、流通领域质量监管;负责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负责依法查处无照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以及相关部门依法提请的成品油违法违规行为。
5.关于渡口渡运安全监管。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渡运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负责辖区内渡运应急预案落实监督检查。枣庄市海事局根据国家规定对渡运安全实行监督管理。负责加强渡运安全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定并组织实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张山子镇、马兰屯镇政府负责建立健全并组织落实所辖行政村、船主和渡船、浮桥、船员、乘客与载货定额的安全管理责任制，督促渡运经营者保障渡运安全。枣庄市台儿庄区古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对营运区域内旅游码头、船舶应急预案制定、落实；负责落实签订渡船、渡运安全责任制；负责落实渡船、船员、乘客保险安全管理责任制；负责对渡口、渡运营运配套设施落实。
6.关于行政许可职责分工。有关行政许可及其关联事项划转后，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集中审批工作，区交通运输局突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协调配合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